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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安全责任体系的通知 

根据学校对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的要求，经学院党政联

席会议讨论并通过，学院安全责任体系重新调整，人员名单如下： 

1.实验室安全工作主要领导责任人 

安全领导第一责任人：林绍梁、袁  媛 

分管领导：杨化桂 

安全助理：仝  华 

2.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林绍梁、袁  媛 

副组长：杨化桂、戴诚安、顾金楼 

组  员：庄启昕、王庚超、周  权、魏  杰、胡爱国、田晓慧 

章圣苗、黄发荣、郭卫红、汪济奎、黄建国、程起林 

王以群、李红波、屈  雪、张  玲、杨晓玲、戴诚安 

顾  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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